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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侵权行为，由此引发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正

在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环境侵权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有所区别，这种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既有人生命、

健康和财产的损失，也有人精神利益的损害。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按照现有的同质赔偿原则基本上可

以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精神和环境权益的损害往往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本文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的构成要件出发，分析了精神损害赔偿在环境侵权领域的适用原则，最后提出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的实现路径，旨在探索出一种能够保护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双方共同利益的法律制度，实现经济的

良性发展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关键词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损害赔偿 

 
 

Research on the Compensation for Spiritual 
Damage of Environmental Tort 

Huan Yu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Law,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Jun. 8th, 2021; accepted: Jun. 29th, 2021; published: Jul. 6th, 2021 

 
 

 
Abstract 
In today’s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tort as a special type of 
tort, resulting in the issue of civil liability is causing widespread concern of the public. The envi-
ronmental tort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civil tort. The damage caused by this kind of tort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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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he loss of human life, health and property, but also the damage of human spiritual interests. 
Life, health and property damage can be compensate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inciple of ho-
mogeneous compensation, but the damage of spiritual and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often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compensation. Starting from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spiritu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tor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ble prin-
ciples of spiritu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tort, and finally puts for-
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spiritu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tort, aiming to ex-
plore a legal system that can protect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the infringer and the victim, 
and realiz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Tort, 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环境法学者对环境侵权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促进了我国

环境法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侵权领域的立法完善。但是民法学界对环境侵权的救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民法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也相对比较薄弱。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归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一个

范畴，但是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表面上看我国有关环境侵权问题似乎

有法律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法律规定用来解决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纠纷一般都缺乏可操作性。

立法上的粗糙和不协调一直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顽疾，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和

“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现状。因而就需要我们来探析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制度，从环境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出发，分析在环境侵权领域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需具备的条件，进一步讨论环境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以便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发挥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应有之义。 

2.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其责任构成要件与一般民事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有着密切的联

系。但是一般的民事侵权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基础之上的，这就与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原则截然不同，

这也决定了彼此之间在构成要件上的差异。环境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是对各种环境侵权行为所应具备条

件的高度概括，学界对此有不同的主张。有学者提出环境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是“污染环境所造成的损

害事实及损害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1]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构成要件为“污

染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2]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既是环境

侵权民事责任的一种，也是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种。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即侵权

行为人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具备的条件，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标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

偿应采用“二元归责说”，即主张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特

殊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因此，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包

括：环境侵权行为、精神损害事实、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一) 环境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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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第 1229 条规定了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根

据上述法条规定，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必须要有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并且该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

但没有要求该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生产活动或其他原因行为，造成环境

污染，并给他人的财产、人身等权益造成损害或损害危险的法律事实[3]。在环境侵权领域，成立侵权行

为立并不以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只要对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精神权益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正是因为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也导致了在实践中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的难点是“合法”的侵权行为。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和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行为的存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可以在规定的标准内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但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具有隐藏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尽管企业的排污行为符合国家标准，但长期积累仍会对人的身体健康、财

产以及精神权益造成损失，甚至带来严重损害。 
环境侵权行为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相比，双方在主体地位、行为性质、侵害过程及危害结果等方

面都存在一定差别。首先是环境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地位的不平等性和不可互换性。由一般侵权行为所

引起的精神损害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即“个人损害”；而由环境侵权引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行为人一般是

具有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由国家机关注册许可的集团或企业，受害人大多是无规避能力或者欠缺抵抗

能力的普通群众。相对于侵权行为人，受害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决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对传统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加以完善，否则很难应对这种新型侵权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其次，导致精神损害的环

境侵权行为具有合法性和社会认可性。引起精神损害的环境侵权行为往往是人类必要的生产生活或经济

活动，所产生的损害是社会生活的副产品。如果这种活动受到严格禁止，则人类的文明发展势必停顿[4]。
国家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环境污染行为的存在的，企业可以在某个限度内任意排放污

染物。但是企业不能毫无节制的进行排放，而应该在权衡社会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基础上，对其行为

加以限制和控制，否则就会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最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传统的精神损害是随着侵权行为的产生而同时产生的，侵权行为的过程和内容都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环

境侵权精神损害结果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空间发展才能显现出来。 
(二) 精神损害事实 
传统的民事侵权责任遵循“无损害则无赔偿”的原则，以损害事实的客观发生为民事救济的前提条

件。在环境侵权领域也应该按照无损害则无赔偿这一基本原则，对于没有造成损害事实的行为，不可能

引起侵权责任的产生，也即不会发生相应的损害赔偿。一般来说，环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和人

身、财产损害是不一样的，精神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心理、生理或精神利益的减少或丧失。环境侵权所

造成的损害后果与传统民事侵权造成的后果具有共性，它们通常都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长期暴露在被污

染的环境中而遭受到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权益受损等后果，并且这一后果具有真实性、确定性

和可救济性。 
损害事实一般是指行为人实施的一定行为导致权利人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各种利益

受到损害，造成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减少或灭失的事实[5]。损害事实通常由两个因素构成，其一

是权利被侵害，其二是因权利被侵害而造成的客观损害后果。精神损害事实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侵犯了他

人的人格权，权利人因此遭受心理或生理上的折磨与痛苦。作为精神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1. 精神损害必须是侵犯合法民事权益的结果。《民法典》规定了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

法律保护，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所以能够得到民法上的救济，主要是因为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遭受

不法侵害，法律要对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予以制裁。2. 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具有法律救济上的可能性。

从量上看，精神损害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可救济的程度才能予以救济。在环境侵权领域，大多数原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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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合法性和妥当性，私法中也存在“忍受限度论”等学说。另外，受害人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精神

损害权益必须是侵权法所保护和调整的对象，也即是行为侵害权利或利益的后果。3. 精神损害的确定性。

通常认为精神损害必须是受害人能够感知的，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想的现象。 
(三) 因果关系 
民事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现象的发生。在环境侵

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果关系是指环境侵权行为引起精神损害事实的关系，二者是引起与被引起

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侵权案件认定危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较为困难的，因为环

境侵权行为一般不会直接作用于被害人，损害后果具有隐藏性和滞后性。另外，涉及环境污染或生态破

坏的大多属于高科技领域，受害人一般难以举证证明，甚至一些专业机构或政府部门都很难认定或认定

成本较高。 
传统民事侵权因果关系要求权利人就因果关系进行直接举证，否则权利人就不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因果关系证明如果由受害人举证，就会导致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受害人的法

律救济难以实现。因此，在环境侵权领域因果关系举证规则进行适当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立法对因果关系的规定都较为宽松，只要有推定上的因果关系，加害人就应该要承担侵权责

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74 条规定了在

环境侵权领域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制度。在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形

式上仍然由受害人承担，但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远低于一般被侵权人。一般来说，在环境侵权领域的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因果关系推定适用三个步骤：第一，受害人初步证明：侵权人实施或可能实施了污染环

境的行为、精神损害结果的客观存在、侵权行为在先精神损害后果在后的客观事实。第二，侵权人的反

证：加害人就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证明，如果举证不能，则推定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第三，法官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受害人完成举证并不必然胜诉，而是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

果加害人不能进行反证，法律则推定存在因果关系，最终的效果就是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 

3.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过程中，对立法、执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

意义[6]。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法律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法律制

度适用的混乱，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结合环境侵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性，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化原则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随之产生的现象是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频繁发生，由此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已引起人类足够重视。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环境

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是保障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必须活动。即使在发达国家，环境侵权原因行为也会创造

社会财富和增加社会公共福利。在价值判断上，让这些原本符合社会规律，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对其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巨额赔偿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必然

会给周边居民带来人身和财产上的损害，甚至会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对于造成的这些损害，相关企业应

该承担环境治理和损害赔偿的责任，但是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和高额的赔偿数额企业往往难以支付，于

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运而生。所谓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原则主要是指通过对企业征收环

保税，国家通过财政拨款以及社会捐款等多种方式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对那些运用普通民事救济手

段难以救济、因果关系复杂、难以给予及时有效救济的环境侵权案件受害人可以用环境损害赔偿金予以

先行补偿、然后再向加害人追偿的原则[7]。社会化原则既能对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给予及时有效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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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也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即法律允许法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一定的自由心证规则和方法，行

使自由裁量权[8]。一般来说，环境侵权案件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情形比较复杂，但是法律规定具有滞

后性的特点，法律也不可能对所有事项进行一一规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性较强，案件无法

确切衡量的可能性较大，这就导致了法官的自由裁量和酌情决定赔偿数额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显得格外重

要。在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法官自由裁量的认定因素都不一样，但大致都要求

除了要考虑一般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之外，还要额外考虑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尤其是环境侵权损害程度、受害人精神损害状况、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另

外，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长期潜伏性、积累性和隐藏性等特点，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存在的时间越长，给

受害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即精神损害后果越严重，甚至有些受害者就是由于长期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中

才遭受精神损害这一后果。因此，即使是同一个行权行为，给不同受害者带来的损害后果是不一样的，

最终的损害赔偿数额也应该有所差距。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和价值在于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

和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受害者的受损情况对赔偿数额有重大影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既要考量受害者的情况，也要考量加害人的经济情况，否则案件即使作出判决，但是无法执行也会使受

害者得不到有效救济。 
(三) 最高限额赔偿原则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大多数国家对此都没有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

年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涉及该问题的具体规定，但某些地方省市对此作出了一些限制，如上海市

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上限是 50,000 元人民币，重庆市规定的上限为 100,000 元人民币；浙江省的下

限是 5,000 元人民币，广东省规定的下限是 50,000 元人民币。这些限制性规定并不是对环境侵权所遭受

的损害予以赔偿的否定，主要目的是减轻企业的经济压力，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达到一种利益平衡的

状态。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大多是具有社会合法性和社会妥当性的，如果不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最高额

限制，无疑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该限制在受害人遭受损失的两倍范围之内，这样既能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保护市

场交易主体，对加害主体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又能对受害者的权益予以较好的保护[9]。在现实生活中，

常常存在一些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因一己私利向侵权人提出高额、不合理的赔偿请求，这样不仅会加重企

业负担，也会造成法院判决难度灯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尚缺乏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责任制度，

因此，设置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额限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4.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径路 

(一) 制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规则 
1. 界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该包括自然人和胎儿，法人不应该在损害赔偿的受偿范围内。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自然人受偿主体既包括直接受害人，也应该包括间接受害人。我国民法典规

定，受害人的人格权遭受侵犯致使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侵权行为导致

权利人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受到损失的，直接遭受上述损失的权利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同时，间接受害人也可以某些情形下成为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当直接受害人因环境侵权行为而遭受物

质性人格利益损失时，受害人的近亲属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近亲属所遭受侵

害的程度甚至比直接受害人更严重。但是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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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环境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时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另外，由于环境侵权具有长期

潜伏性，所造成的危害不仅对自然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其损害后果往往也会作用到胎儿。民法典承认

胎儿享有继承权，因此，如果环境侵权行为对胎儿的精神利益造成损害，也应该给予相应的赔偿。 
2. 划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大致有三个：其一，因权利人的人身权益遭受损失导致的精神损害赔

偿；其二，因财产权益被侵犯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其三，单纯的精神利益受损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

目前，我国学界对因人身权益受到侵犯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持认可态度，《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也明

确规定了侵犯他人人身权益造成权利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环境侵权

的特殊性，由其行为导致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进而引起精神损害的，环境侵权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在环境侵权领域，侵权主体与受害主体的地位往往是不对等的，受害人一般处于

弱势地位，环境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对受害人而言往往是致命打击。对于那些不以侵犯权利人人身权益和

财产权益为前提造成的纯精神损害，对于这一损害的救济符合“有损害就有救济”的原则，只要这种单

纯的精神损害客观存在，环境侵权行为人就应当予以精神损害赔偿。 
3. 确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式 
《民法典》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十一种，在环境侵权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适用停

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也即并不是所有的精神损害都能获得精神损害赔

偿。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应该根据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对于较为

轻微的精神损害可以采取消除危险、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恢复原状等方式，在造成较为严重的精神损

害时可以适用赔偿损失这一方式。如果侵权行为仅仅造成很小的精神损害就要求侵权人承担严格的赔偿

损失责任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理念的，甚至会阻碍精神损害赔偿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造成一般的精神损害

是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标准，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需为一般正常理性人所能感知的精神损害才能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在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金钱上的赔偿损失应该是最有效最有利的救济手段，以金

钱填补的方式来减少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痛苦可以抚慰受害者的心灵，使受害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选择性适用，以此来最大程度

的保护受害者和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 明确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1. 客观因素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首先应该根据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来确定。环境侵权的危

害程度越大，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就越严重，相应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就应该越高。在一般情况

下，如果侵权行为人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就认为侵害环境和人体生命健康以及精神权益的程度越

严重，精神损害的大小程度决定了损害赔偿数额的高低。其次，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该根据

环境侵权行为的时间来确定。环境侵权具有潜伏性和持续性的特点，通常来说，侵权行为存续的时间越

长，造成的危害程度就越大，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就越严重。而且一般认为环境侵权行为如果发

生在夜间要比在白天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例如噪音污染就是典型的代表。最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应该根据侵权行为发生的地点来确定赔偿数额。同一侵权行为发生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境内可能造成

的危害程度也不一样。通常来说，居民的生活区比工业园区和其他办公区相对来说要求更高的环境质量。

因此，就同一个侵权行为来说，发生在居民区和发生在工业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最终

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应该有所区别。 
2. 主观因素 
在环境侵权案件中无论是人身权益、财产权益还是精神权益受损，最终的赔偿损失数额都应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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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的不同情况作出区别判断。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价值功能在于弥补受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

受害人的情况对赔偿数额的确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类案件中应该优先考虑受害人的情况。另外，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侵权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也对数额的确定有重要影响。即使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

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只是在案件定性上起作用。对于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该要区分侵权

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对于那些主观上没有故意、非恶性的侵权行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起到补偿受害

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作用；对于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环境侵权行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应该高于实际

造成的精神损害，起到一定的惩罚和威胁作用，以此来遏制恶性侵权行为的发生。 

5. 结语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对精神利益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事件，但由于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还不

够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多精神利益受到损害但受害人诉讼无门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大量出现。精

神损害赔偿是环境侵权责任的一部分，也是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之一，对于填补受害人遭受的权益损失、

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制裁和遏制环境侵权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还是精神

损害赔偿的功能来说，确立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的相关法律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合法利益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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